[bookmark: _Toc38367762][bookmark: _GoBack]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班车通勤服务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219271393][bookmark: _Toc158978330][bookmark: _Toc172360661]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满足我校教职工由兴庆、雁塔及曲江校区往返通勤需要，现拟对三校区班车通勤服务进行公开投标遴选。现将通勤线路告知如下：
一、阳光小区→建工路与公园南路西北角→思源南广场； 
[bookmark: _Hlk215495699]二、思源南广场→一村西门→二村东门→医学行政楼；
三、思源南广场→财经家属区→医学家属区→明德门；
四、思源南广场→曲江西五楼→曲江南一楼。
五、思源南广场→三村西门→兴庆东南门→曲江西五楼→曲江南一楼
具体运行路线及时间表
	类别
	线路
	始发时间及车次
	运行区间
	返回时间
	备注

	正常班车
	1号线
	7:30
	1辆
	阳光小区→建工路与公园南路西北角→思源南广场
	12:15
	

	
	
	13:30(冬季）/
14:00(夏季）
	
	
	18:15(冬季）/
18:45(夏季）
	

	
	
	8:30
	
	思源南广场→曲江西五楼→曲江南一楼。
	/
	

	
	2号线
	7:05
	1辆
	思源南广场→一村西门→二村东门→医学行政楼
	9:20
	

	
	
	10:30
	
	
	12:15
	

	
	
	13:20(冬季）/
13:50(夏季）
	
	
	 18:15(冬季）/
18:45(夏季）
	

	
	3号线
	7:23
	1辆
	明德门→朱雀大街青松路口→医学北院西门→翠华路雁塔西路口→思源南广场
	12:15
	

	
	
	13:15(冬季）/
13:45(夏季）
	
	
	18:15(冬季）/
18:45(夏季）
	

	
	4号线
	7:30
	1辆
	财经南院→翠华路雁塔西路口→思源南广场
	21:15
	

	
	
	9:20
	
	思源南广场→一村西门→二村东门→医学行政楼
	10:30
	

	
	5号线
	7:25
	1辆
	思源南广场→三村西门→兴庆东南门→曲江西五楼→曲江南一楼
	12:05
	

	
	
	13:25(冬季）/
13:55(夏季）
	
	
	18:05(冬季）/
18:35(夏季）
	

	
	
	/
	
	
	21:50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本项目采购标的为中小型企业制造、承建或承接的，投标人应提供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所属行业为：交通运输业。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采购项目中所含的投标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一）车辆要求：
1.外观：干净、简洁、大气。
2.车辆内饰：干净、舒适。
3.空调：配备冷暖双制空调。
4.维修、保养：按照国家及车辆厂家规定。
5.保险：涵盖交强险和商业保险。
6.安全方面：要求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审验，车辆配备有效的灭火器、安全锤、安全带、防滑链、沙袋等相应配套设施。
7.尾气排放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二）驾驶员要求：
1.年龄须55岁（含）以下，身体健康。
2.须持有A1驾照、具备客运资格证，并具有五年以上大型载客汽车实际驾驶经验。
3.三年内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提供交管12123APP中安全驾驶记录截图。
4.责任心强，有较强的安全意识。
5.必须与投标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且社会保险由投标方缴纳。
（三）投标人营运要求：
1.应具备交通运输部门签发的营运证。
2.能提供本项目用车数量50%以上的备用车辆。
3.应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服务要求。
4.应有健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机制。
5. 应有健全的事故或突发事件应急措施和预案。
6. 应有健全的车辆和驾驶员管理档案。
7. 应有车辆GPS监控系统。
三、采购标的概况
（一）采购项目名称：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班车通勤服务  
（二）服务期限：24个月(2026年2月1日—2028年1月31日）
（三）最高限价：一年费用人民币85.68万元（投标单价限价：720元/辆天），一招两年，合同一年一签。
[bookmark: _Hlk215730663]备注：工作日（非寒暑假期间的周一至周五，预计205天）预计每天5条线路均运行，每天需要5辆车；寒暑假（寒暑假期间的周一至周五，预计55天）预计运行3条线路，每天需要3辆车。投标报价为：投标单价*（205×5+55×3）辆/天，投标方需在响应文件中同时体现投标单价和投标报价。采购人保留更改线路和车辆需求数目的权利，最终按照每天实际运行的车辆数量，据实结算。若更改后的线路对行驶里程、单车单日所需驾驶员人数发生较大调整的，采购人与中标人在合理的范围内另行确定车辆单日价格，在投标总报价的范围内向中标人支付费用。
（四）付款进度安排：每季度统计一次实际运行车辆数，并对该季度服务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付款。签订合同前，中标人须向采购人缴纳5万元履约保证金。采购人向中标人除按合同支付本公告中明确的通勤服务费外，不再向中标人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燃油/电费、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车船税、过路费、驾驶员工资、营运费、保险费、停车费等，以上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一）车型要求：
本项目用车共计5辆，均应提供车龄为10年内的35座及以上大巴车。
（二）服务要求：
1.车辆里外干净、整洁状态。
2.驾驶员热情、礼貌、文明用语。
3.驾驶员驾驶平稳，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不随意鸣笛。
4.驾驶员挂牌上岗，公布工号、姓名、年龄、投诉电话等信息。
5.能根据学校提出的用车需要，及时更换车辆、调整用车数量、线路及时间，满足学校用车需求。
6.能及时提供备用车辆，应对突发紧急状况，保证学校正常用车。
7.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私自换车及更改行车路线。
8.投标人须提供服务于本项目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交通运输部门签发的营运证以及车检及保险证明。
五、履约验收方案
班车服务质量监管的考核内容包括现场检查、师生投诉、负面清单三类项目。现场检查及师生投诉的结果通过《月综合服务质量考核评分表》体现，负面清单作为每月整改的依据。采购人有权委派监督员，随时随地调取GPS行车记录，检查服务情况。
（1） 现场检查：采购人对所有线路上班车进行不定期抽查及每月综合检查。现场检查内容包括车辆卫生、司机着装、文明用语、有无私自更改线路及是否按照要求检查证件等相关服务内容。
（2） 师生投诉：指经过核实的有责投诉事件。包括采购人后勤主管部门、校领导信箱、信访、网络平台及通过其他渠道受理的有效投诉。
（3） 负面清单：每月采购人根据实际服务情况指定的《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服务质量检查现场记录单》要求中标人进行整改。
[bookmark: _Toc481582575][bookmark: _Toc483157580][bookmark: _Toc483157952][bookmark: _Toc483226046][bookmark: _Toc483157506][bookmark: _Toc485321041]1.考核表格（具体内容根据实际项目进行调整）
（1）《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考核指标及方法》（见附件1）
（2）《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月检评分表》（见附件2）
（3）《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服务质量检查现场记录单》（见附件3）
（4）《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服务质量整改通知单》（见附件4）
[bookmark: _Toc481582576][bookmark: _Toc483157581][bookmark: _Toc485321042][bookmark: _Toc483157507][bookmark: _Toc483226047][bookmark: _Toc483157953]2.考核效力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月检评分表》所列标准要求和评分细则，对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当月服务质量进行质量等级评定，对服务费用的支付及相应处置，扣分解释权归采购人：
（1）综合评分达到80分以上（含），支付当月全部服务费用；
（2）综合评分在80分以下，除所涉及考核指标罚款外，当月服务费扣减5%。
（四）投标方参与本次采购活动，视为全部同意本采购文件中的所有内容，愿意接受采购方对中标方的监管和管理要求。（附件1-4）


附件1
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考核指标及方法
	考核指标及方法

	序号
	考核指标
	措施及方法

	1
	出现交通安全事故（中标方责任）
	罚款50000元/次，并记录考核表

	2
	车内环境卫生差
	罚款500元/次/辆，并记录考核表

	3
	主观原因导致迟发、漏发
	罚款5000元/次/辆，并记录考核表

	4
	未经校方同意私自更改行车路线，造成后果的
	罚款10000元/次/辆，并记录考核表

	5
	其他导致师生有效投诉的情况
	罚款500元/次，并记录考核表

	6
	合同期内，累计3个月综合评测不合格
	终止合同

	7
	不配合学校工作，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科研秩序
	终止合同














附件2
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月检评分表
线路：      车牌号：           班次：          日期：
	考核项目
	评分标准
	评分
	考核规则

	车辆综合管理（41分）
	发现一次乘车前未检查师生证件，扣10分
	
	1． 每月检查时，共抽查5辆车（不限制线路、班次）；一周内检查完。
2． 检查人根据检查情况，给每辆车打分；最后月总评分按照五辆车平均分计算。
3． 其他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张贴各类温馨提示、增加站点、在校内临时就近停车。
4． 对师生态度恶劣包括但不限于辱骂（肢体冲突）、大声呵斥师生；如只是因为对师生态度不好，接到有效投诉，经核查达不到恶劣程度者，不会扣该项分数，只扣投诉分。


	
	不按规定站点行驶，私自更改路线扣10分
	
	

	
	车辆未提前15分钟到达始发站，扣8分（三村西门与阳光小区因不能长时间停车，要求提前2—5分钟到站）
	
	

	
	乘车时，司机未提醒乘车人员系安全带，造成提示音长鸣，扣4分
	
	

	
	在上行线路上，途经各站点至少需停下开门等待5—10秒后再关门；如发现司机直接开走未停下的，扣3分
	
	

	
	班车未按照要求摆放线路牌，或线路牌不完整/在线路牌上乱写乱画，扣6分
	
	

	车辆卫生情况（17分）
	未定期对外车身进行清洁，车窗、车身有大量灰尘，扣8分
	
	

	
	车内：车窗、座椅、扶手、地面等干净无灰尘，无果皮、纸屑、污渍及异味，扣5分
	
	

	
	对车辆进行消杀：至少每日一次，扣4分（不要求张贴，但需在车上，以便检查。）
	
	

	员工综合管理（14分）
	服务期间不穿工作服，对待师生态度恶劣，扣8分
	
	

	
	工作态度不端正，不积极主动配合及执行甲方安排的其他工作（后勤保障部至少提前1天通知供应商之后，方可判定现场情况），扣6分
	
	

	投诉（28分）
	因司机服务工作不达标，经过核实的有责投诉事件或重大事故，每起投诉扣4分，重大事故扣7分。
	
	

	总分
	100
	
	



考评人：___________            被考评人：___________


附件3  
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服务质量检查现场记录单
	被查项目
名    称
	
	检查
日期
	

	检

查

问

题

记

录
	














检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查项目负 责 人
签    收
	

	复查情况
	

复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本通知一式二份，检查人及被检查人各持一份。



附件4
西安交通大学通勤班车服务质量整改通知单
	被查项目
名    称
	
	检查
日期
	

	检
查
问
题
记
录
	








	整
改
意
见
	





检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查项目
负 责 人
签    收
	





	复查
情况
	




复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本通知一式二份，检查人及被检查人各持一份。




